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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公平，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的需要，2021 年深圳市物业发展（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相关控股子公司预计与关联方深

圳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深湾科技”）、深圳湾区城市建设发

展有限公司（下称“深湾城建”）、深圳高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下

称“高新建”）、深圳市深投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深投发展”）、

河北深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河北深保”）以及深圳市深越联

合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深越公司”）分别就提供物业管理服务、房

屋委托管理服务、租赁管理服务和接受公共管理服务、租赁服务等事

项发生关联交易，上述交易属于受同一法人控制下的日常关联交易。 

公司对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进行了合理预计，预计 2021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21,468万元，超过 3000万元且超过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

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深圳市国有股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应在股东大会上对该项议案回避表决。公司 2020 年同类别日常关联



交易实际发生金额约 17,039万元。 

公司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召开了第九届董事会第 22 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预计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相关内容详

见同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的该次会议决议公告。因上述事项涉及关联

交易，关联董事王戈先生、谢畅先生回避了表决，其余 7名董事一致

同意此项议案。独立董事对上述议案作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 

（二）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

易定价

原则 

2021年

度预计

金额 

截至披露

日已发生

金额 

上年发

生金额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深圳湾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管理

服务 

市场价 5,500 1,200 4,787 

深圳湾区城市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管理

服务 

市场价 230 55 207 

深圳高新区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管理

服务 

市场价 143 21 143 

河北深保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管理

服务 

市场价 575 139 569 

深圳市深越联合

投资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管理

服务 

市场价 600 150 0 

深圳市深投物业

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房屋委托

管理服务 

市场价 

 

5,790 1,472 4,834 

深圳市深投物业

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租赁管理

服务 

市场价 592 64 0 

小计 13,430 3,101 10,540 

接受关 深圳湾科技发展 接受公共管理 市场价 8,000 1,875 6,461 



注：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发生的交易金额未经审计，最终以审计数据为准。 

（三）上一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实际发

生金额 

预计金

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 

实际发

生额与

预计金

额差异

（%） 

披露日期

及索引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深圳湾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

管理服务 

4,787 3,792 45.42% 26.24% 详见公司

于 2020 年

3 月 18 日

在巨潮资

讯网披露

的 《 2020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

预 计 公

告》、2020

年 8 月 20

日披露的

《关于调

整 2020 年

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深圳湾区城市建

设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

管理服务 

207 143 1.96% 44.76% 

深圳高新区开发

建设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

管理服务 

143 142 1.36% 0.70% 

河北深保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提供物业

管理服务 

569 0 5.40% -- 

深圳市深投物业

发展有限公司 

提供房屋

委托管理

服务 

4,834 6,080 45.86% -20.49% 

小计 10,540 10,157 100% 3.77% 

接受关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深圳湾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接受公共

管理服务 

6,461 6,692 99.42% -3.45% 

深圳市深投物业

发展有限公司 

接受租赁

服务 

38 38 0.58% 0.00% 

小计 6,499 6,730 100% -3.43% 

总计 17,039 16,887 100% 0.90% 

公司董事会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

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如

不适用。2020 年度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与实际发

生金额差异较小，受市场变化、公司业务调整等因素

联人提

供的劳

务 

有限公司 服务 

深圳市深投物业

发展有限公司 

接受租赁服务 市场价 38 10 38 

小计 8,038 1,885 6,499 



适用） 影响，预计情况与实际情况存在一定差异，属于正常

的经营行为，对公司日常经营及业绩不存在重大影响。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情况与预计存在较大差异的说明

（如适用） 

不适用。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深圳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人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万元） 住所 

深湾科技 邱文 10000 
深圳市南山区科园路1003号软件产业

基地 2栋 C座 24、25 层 

主要经营

业务 

产业园区及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产业园区策划咨询、运营咨询、运营管理

服务；科技企业孵化；展览展示服务；物业租赁经营；物业管理；停车场

管理；酒店管理；餐饮管理；国内贸易；售电、配电业务；冷、热、水销

售；能源技术开发、投资、咨询与服务；合同能源管理等。 

最近一期

财务数据

（万元） 

2020年 12月 31 日 2020年 1-12 月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67,521.33 97,879.38 76,259.26 24,214.04 

2.深圳湾区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人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万元） 住所 

深湾城建 王戈 200000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

南路 18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2栋 B3601 

主要经营

业务 

深圳湾超级总部基地范围内园区及总部的综合开发、建设、销售、租赁、

运营管理，城市单元开发、城市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物业管理、科技企业

孵化、产业投资及其他投资；工程设计、施工；工程项目管理；工程建设

管理；商务信息咨询。 

最近一期

财务数据

（万元） 

2020 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12 月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402,017.36 150,000.00 - 83.90 



3.深圳高新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 

关联人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万元） 住所 

高新建 谢海玲 5808.0403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园路 1003号软

件产业基地 2栋 C座 24、25层 

主要经营

业务 

高新区的规划、开发、管理、投资和配套服务；经营进出口业务；物业管

理；从事广告业务；企业管理咨询；科技企业孵化服务；国内贸易；电力

销售；电气设备投资咨询；电力领域相关信息咨询；综合节能技术咨询。

为机动车提供停放服务。 

最近一期

财务数据

（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12 月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53,465.70 42,715.04 10,501.84 4,419.56 

4.深圳市深投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人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万元） 住所 

深投发展 陈春明 5090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4009号投资大厦

15层东侧 

主要经营

业务 

自有物业租赁；物业管理(赁资质证书经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

专卖商品）。 

最近一期

财务数据

（万元） 

2020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12 月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26,993.30 20,510.49 18,947.95 2,243.94 

5.河北深保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人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万元） 住所 

河北深保 黄海忠 150000 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科苑街 118号 

主要经营

业务 

城市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投资、开发、建设、运营，对高新技术新兴产业、

房地产业、金融业（以《保定市深投控金融服务合作框架协议》为依据）

进行投资；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物业管理服务，土地整理；

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代理。 

最近一期 2020 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12 月 



财务数据

（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221,900.02 156,066.62 94.23 -2,695.29 

6.深圳市深越联合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人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万元） 住所 

深越联合 张小涛 49637.09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深南 

大道 4009号投资大厦 10A1 

主要经营

业务 

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不含限制项目）；投资

产业园产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产业园区物业管理；会议策划；餐饮

服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 

最近一期

财务数据

（万元） 

2020 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12 月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01,741.55 45,705.17 6,842.66 498.66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下称“深投控”）持有本公司 56.957%

股权（含其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国有股权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持有的

6.382%股权），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同时持有深湾科技、深湾城建、

深投发展、深越公司 100%股权和河北深保 60%股权，高新建为深湾科

技的全资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深

湾科技、深湾城建、深投发展、深越公司、河北深保、高新建均构成

了本公司的关联法人,上述交易构成了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在前期同类关联交易中，深湾科技、深湾城建、高新建、深投

发展、深越公司和河北深保均按约定履行相关承诺，未出现违约情形。

上述关联方目前均依法存续且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较强的履约能力，

不会给交易双方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1.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国贸科技园服务有限公司预计向深湾

科技、深湾城建、高新建提供物业管理服务，预计向深投发展提供房

屋委托管理服务，预计接受深湾科技提供的公共管理服务。 

2.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国贸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预

计向河北深保和深越公司提供物业管理服务，预计向深投发展提供房

屋委托管理服务，预计接受深投发展提供的租赁服务。 

3.公司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深物业城市更新有限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深圳市社会福利有限公司预计向深投发展提供房屋委托管理服

务； 

4.深圳市深物业商业运营有限公司预计向深投发展提供房屋委

托管理服务和租赁管理服务。 

（二）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以公允的市场价格为定价基础，依据行业平

均水平并结合业务具体情况、交易对方资信状况等因素协商确定，不

会产生损害本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三）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系长期合作持续性交易的，关联交易协议根

据前期协议的有效期滚动签署。对于因前期协议未到期而尚未签署新

协议的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司根据前期交易情况和市场价格对 2021

年全年交易情况进行合理预测，待前期协议有效期临近再与关联方协

商签署具体协议。对于新增协议的起草和签订均严格按照公司制定的

关联交易制度进行。日常关联交易协议的签署、付款安排、结算方式、



生效条件等遵循相关法律法规。 

四、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的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业务，是遵

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据市场价格定价、交易，对公司未来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有利于公司经营业务的正常

发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

及关联方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面保持独立，上述关

联交易不会影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和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交了 2021年度拟发生日常关联交

易的相关资料，独立董事进行了事前审查并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 22次会议对《关于预计 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

议案》进行了审议，该项议案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后获得通过，表决

程序及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对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

计，我们认为：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均为生产经营活动所必

需，交易产品的数量、质量、成本和服务均符合各方的标准要求，促

进了公司和各方经营生产活动的稳定健康发展。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

关联交易是本着公平、公允的原则进行的，所有交易符合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和市场化原则，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的利益。 

六、备查文件 

1.第九届董事会第 22次会议决议； 

2.第九届监事会第 23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 22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意见； 

4.独立董事对担保等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3月 30日 
 


